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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４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协和堂召开。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本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 向本

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增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提议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如下临时提案：《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查，认为控股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具有提出临时

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听取的议案将由

７

项增加至

９

项，具体如下：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非表决事项）；

７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８．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１

选举张克俭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２

选举刘建强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３

选举关易波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４

选举张育民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５

选举戴智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６

选举邱嘉臣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７

选举徐光玉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提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８．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１

选举林斌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２

选举卢凯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３

选举梁庆寅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４

选举李玮女士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提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９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９．１

选举陈汝贞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９．２

选举汪东兵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提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王黎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份登记日等事

项均保持不变。

经修订的《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

年

＿＿＿＿

月

＿＿＿＿＿

日

有效期至：

＿＿＿＿＿＿

年

＿＿＿＿

月

＿＿＿＿＿

日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非表决事项

）

／ ／ ／

７．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８．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

累积投票制

：

１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本议案组下议

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数

；

２

、

股东应以本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即选举票

数

＝７×

持股数

，

股东可根据意愿

，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

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８．１．１

选举张克俭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２

选举刘建强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３

选举关易波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４

选举张育民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５

选举戴智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６

选举邱嘉臣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１．７

选举徐光玉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８．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

累积投票制

：

１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本议案组下议

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数

；

２

、

股东应以本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即选举票

数

＝４×

持股数

，

股东可根据意愿

，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

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８．２．１

选举林斌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２

选举卢凯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３

选举梁庆寅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４

选举李玮女士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累积投票制

：

１

、

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本议案组下议

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数

；

２

、

股东应以本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即选举票

数

＝２×

持股数

，

股东可根据意愿

，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

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

９．１

选举陈汝贞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９．２

选举汪东兵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附件：

关于增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提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如下临时提案：

一、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的提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期届满，现提名张克俭先生、刘建强先生、关易波先生、张育民先

生、戴智先生、邱嘉臣先生、徐光玉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林斌先生、卢凯先生、梁庆寅先生、李玮女士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推荐张克俭先生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见附件

２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３

。

二、关于第四届监事会换届的提案

推荐陈汝贞先生、 汪东兵先生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王黎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并推荐陈汝贞先生任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３

。

三、相关事项

请股份公司董事会按有关程序将上述提案提交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通知。

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３

：候选人简历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

１

：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现提名林斌先生、卢凯先生、梁庆寅先生、李玮女士为广州白

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

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林斌先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卢凯先生、梁庆寅先生、李玮女士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

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林斌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和会计学专业博

士学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２：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林斌，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除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外，本人另外兼任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桑乐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和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卢凯，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卢凯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梁庆寅，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庆寅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玮，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玮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３：

候选人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克俭，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副书记，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建强，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出生，广东始兴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广东省机

场管理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室主任、纪委副书记，本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党委委员、党委书记。

关易波，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职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

济师。 历任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张育民，中国国籍，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本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等职务。 现任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戴智，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广州基地管理分公司机场生活服务中心经理、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

部长等职务。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邱嘉臣，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历任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

经济师，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徐光玉，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出生，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等

职务。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林斌，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山大

学企业与非盈利组织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主任、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会

计学会教育分会委员、广东省审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等职。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卢凯，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出生。 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成员、投资银

行部董事总经理。主持参与过诸多境内外企业的重大资本运作，在资本市场拥有丰富经验。本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梁庆寅，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出生，中山大学哲学教授，逻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校工会主席、校党委

常务副书记。现任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会

长，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李玮，女，中国（香港）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哲学博士（金融）。现任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助

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企业发展中心课程主任、香港珠海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考评官、澳洲维多利亚

大学注册（博士生）导师。

二、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陈汝贞，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委员等职

务。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汪东兵，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特许经营管理部部长等职

务。 现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二）职工代表监事

王黎军，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等职务。 现任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纪委副书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关于采用累积投票

制的相关规定，即如果公司存在持股比例为

３０％

或

３０％

以上的控股股东时，公司董事和非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选举应当采取累积投票制。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以及法律法规、

证券监管机构另有明确要求的情形外，董事或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选举采取直接

投票制，即每个股东对每个董事或监事候选人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５１３４

万股后，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下降至

２７．７０％

， 公司目前不存在持股比

例为

３０％

或

３０％

以上的控股股东。 因此，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涉及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事项更正如下：

原股东大会通知中表述内容：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上述第

１１

项《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第

１２

项《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需要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并逐名进行表决。

现更正为：

上述第

１１

项《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第

１２

项《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采取直接投票制，即每个股东对每个董事或监事候选人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其持有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除上述更正事项外，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１６

股票简称：内蒙君正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１５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平台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现金分红等情况，进一步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通过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１５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召开地点：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平台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杜江涛先生，董事、总经理黄辉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翟晓枫

先生，财务总监杨丽华女士，董事会秘书张杰先生，财务部总经理孙金理先生，供销中心常务副总经理任

志宏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１

、投资者可以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公司欢迎媒体、投资者特别是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的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积极参与。

２

、 投资者可以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星期二）

１５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在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婧、任永平

电 话：

０４７３－６９２１０３５

传 真：

０４７３－６９２１０３４

电子邮箱：

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以及《保险合同

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分别为人民币

７

，

５９７

，

０４６

万元、人民币

４

，

４６２

，

４２４

万元、人民币

９

，

４９０

万元及人

民币

３０７

，

９２９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

ｗｗｗ．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上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3-02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８２７．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１０．０％

，其中新签海外合

同额为人民币

６４．５

亿元。

５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宿马现代产业园区住房代开发项目

１３．０

２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台塑河静钢铁兴业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一期统包新建工程

１１．０

３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新加坡蔡厝港第

４

邻里第

１５

合同政府新建组屋合同

１０．２

４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合景广场总承包工程合同

８．５

５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五炼焦大修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６．３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４９．０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２．２％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

人民币

１

，

５５０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

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3-016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

经重述

）

变化比率

（％）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１，０２５ ４，９５０ ９０５ ４，７８８ １３．３ ３．４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６ ７６ １７ ７７ －５．９ －１．３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５５，６１４ ２５４，３３５ ７９，２６８ ３８４，２９４ －２９．８ －３３．８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２３２ ６，１９７ １，２１９ ５，９４４ １．１ ４．３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９２０ ４，６９６ ８２８ ４，５２５ １１．１ ３．８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１４ ２６ ３ ３１ ３６６．７ －１６．１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２７５ １，２８３ ３３２ １，１４０ －１７．２ １２．５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７ ８５ １４ １０７ ２１．４ －２０．６

（５）

代理及买断进口 万吨

６ １０７ ４２ １４１ －８５．７ －２４．１

注：由于合并范围调整，

２０１２

年商品煤产量、煤炭销售量等进行了重述。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

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